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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乏維修是導致簷篷倒塌的成因（附圖） 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 

  屋宇署今日（十月六日）公布有關屯門建群街三號工業大廈簷篷倒塌事件的調查結

果。由於有關簷篷的排水系統和防水功能欠缺定期保養維修，導致簷篷內的鋼筋因簷篷

積水而受到嚴重銹蝕，可能是引致簷篷倒塌的原因。 
 
  這幢十三層高的樓宇於一九七九年獲發佔用許可證（入伙紙）。樓宇在一字樓面向

建群街和建榮街的外圍建有一點五米寬的懸臂式平板簷篷。二○一一年六月九日，一段

面向建群街長四十米的簷篷塌下。屋宇署其後就事件起因展開調查，包括進行現場視

察、分析現場所收集到的樣本、翻查樓宇記錄、研究從目擊者所收集到的資料。調查顯

示，由於加厚的地台批盪覆蓋了簷篷上方內角的排水明渠，因此，用以疏導簷篷表面積

水的排水裝置的排放能力受到負面影響。簷篷上的積水及滲漏情況令簷篷內的鋼筋嚴重

銹蝕，最終導致簷篷倒塌。 
 
  發言人表示，調查並無發現有關簷篷在設計和建造上有不足之處。簷篷倒塌主要是

缺乏適當和定期保養所致。 
 
  屋宇署在上述事件發生後隨即展開特別行動，巡查全港約三千七百幢建有類似懸臂

式平板簷篷的私人樓宇，評估其維修保養狀況。有關特別行動剛告完成。在視察過的簷

篷中，並無顯示有任何即時危險象而須進行緊急補救工程。約六百個簷篷出現不同程

度的維修不足及因而造成的缺損情況，例如混凝土剝落、防水層欠妥及排水系統出現問

題；有部分則有違例建築工程（僭建物）存在。屋宇署會要求有關業主／業主立案法團

聘請認可人士，就這些懸臂式平板簷篷的實際情況進行勘察，並在有需要時就糾正所發

現的缺損情況提交補救工程建議，供屋宇署審批。豎建或附連在這些簷篷上的違例建築

工程（僭建物）須予拆除。 
 
  屋宇署提醒所有業主／業主立案法團，維持樓宇安全是業主／業主立案法團的基本

責任，他們因此須為樓宇，尤其是其懸臂式平板簷篷（如有的話），進行定期勘察和適

時保養維修。 
 
  發言人補充說，隨最近的《2011 年建築物（修訂）條例》制訂後，強制驗樓計

劃很快會於二○一二年予以全面推行。該計劃規定樓齡三十年或以上的樓宇每十年必須

進行一次定期勘察及所需的維修。有關的勘察及維修會包括樓宇的懸臂式平板簷篷（如

有的話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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